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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流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

关于做好“我推荐、我评议身边好人”推荐工作的通知 

 

各镇（街道）、县级各部门： 

根据市文明办《关于做好“我推荐、我评议身边好人”推

荐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为深入开展“我推荐、我评议身边好人”

活动，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，推进精神文明建设，

各镇（街道）、县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大“身边好人”推荐力度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推荐类别 

身边好人推荐类别分为孝老爱亲、诚实守信、见义勇为、敬

业奉献、助人为乐、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先进个人（集体）6类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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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镇（街道）推荐身边好人总数不少于 5人：其中城乡环境

综合治理工作先进个人（集体）不少于 2 人（个）。敬业奉献、

助人为乐、孝老爱亲、见义勇为、诚实守信这 5类身边好人推荐

总数不少于 3人。县级各部门推荐人数要求详见附件 1（各单位

可在全县范围内推荐）。 

二、把关核查 

为确保事迹材料的真实性和权威性，请各推荐单位对推

荐人选进行严格把关，认真组织推选并对被推荐人进行公

示，对所涉事迹进行全面核查，将事迹材料填写在《“我推

荐、我评议身边好人”活动被推荐人基本资料表》中，并按

要求加盖公章。 

三、材料要求 

组织具有较好文字功底的同志认真撰写“身边好人”事迹材

料，事迹材料应含有不超过25字的标题和1500—3000字的正文，

标题简洁并具有冲击力，内容生动丰富并能打动人心。 

四、报送方式 

请各镇（街道）、县级各部门于 2013 年 3 月 5 日前将《基本

资料表》书面报送至县文明办综合科，同时将被推荐人标准照 1

张、生活照或工作照 2张，以及《基本资料表》电子版报送至县

文明办邮箱。 

联系人：邓婉      联系电话：8571560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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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邮箱：992276514@qq.com  

附件 1：各镇（街道）、县级各部门身边好人推荐任务表 

附件 2：《“我推荐、我评议身边好人”活动被推荐人基本资

料表》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都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

2013 年 2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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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
县级各部门身边好人推荐任务表 
 

单位 
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

先进个人（集体）推

荐总数 
其余五类推荐总数 合计 

县城管局 6 2 8 

县公安局 4 4 8 

县卫生局 2 6 8 

县教育局 0 8 8 

县交通局 2 6 8 

县新闻中心 2 3 5 

县电视台 2 3 5 

县水务局 2 3 5 

县农发局 1 4 5 

县工商局 1 4 5 

团县委 1 4 5 

县供电局 0 5 5 

县人社局 0 5 5 

县民政局 0 5 5 

县建设局 2 1 3 

县邮政局 0 3 3 

县红十字会 0 3 3 

县文旅局 0 2 2 

县环保局 0 2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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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司法局 0 2 2 

县法院 0 2 2 

县房管局 0 2 2 

县园林局 0 1 1 

县档案局 0 1 1 

县国土局 0 1 1 

县规划局 0 1 1 

县质监局 0 1 1 

县安监局 0 1 1 

县投促局 0 1 1 

县经信局 0 1 1 

县发改局 0 1 1 

县物价局 0 1 1 

县残联 0 1 1 

县商务局 0 1 1 

县金融办 0 1 1 

县粮食局 0 1 1 

县国税局 0 1 1 

县地税局 0 1 1 

县烟草专卖局 0 1 1 

县体育局 0 1 1 

县食药监局 0 1 1 

县检察院 0 1 1 

县总工会 0 1 1 

 



附件 2： 
 

“我推荐、我评议身边好人”活动被推荐人 
基本资料表 

 
推荐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姓    名  性    别  
出生年月  户口所在地  
住    址  工作单位  
联系电话  推荐类别  

事迹材料 （格式：字体为仿宋，字号为小四，行距为固定值 18 磅） 

 

 

 

 

双流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          2013 年 2 月 22 日 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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